
 

重庆市供用水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供水人）：                                    

乙方（用水人）：                                    

为明确甲方和乙方在供应和使用自来水中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

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用水地址、用水性质和用水量 

（一）用水地址：                                   。用水四至范围

（即用水区域四周边界）是                                      （可制

订详图作为附件）。 

（二）用水性质：                                   用水。 

（三）用水计量器具：DN                                 计量水表。 

（四）计费水表安装地点：                                   （可制

定详图作为附件）。 

（五）安装计费水表共                                  具，注册

号：                                  。 

二、供水方式和质量 

（一）甲方向乙方提供不间断供水，不得随意停止供水。 

（二）乙方不能间断用水或者对水压、水质有特殊要求的，应当自行设置贮

水、间接加压设施及水处理设备。 

（三）甲方保证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四）采取直接供水方式的，甲方保证计费总水表的水压不小于         

                兆帕；以户表方式计费的，保证进入建筑物前阀门处的水压不

小于                         兆帕。 

三、用水计量、水价及水费结算方式 



 

（一）用水计量 

1．安装水表应注册登记。甲乙双方按照注册登记的计费水表计量的水量作

为水费结算的依据； 

2．乙方用水按照用水性质实行分类计量。不同用水性质的用水共享一具计

费水表时，乙方应按规定申请分装水表。未实施分装的，从高适用水价。 

（二）供水价格 

甲方依据乙方用水性质，按照重庆市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批准的供水分类价格

收取水费。 

在合同有效期内，遇水价调整时，按照调价文件规定执行。 

（三）水费结算方式 

1．甲方按照                         周期抄验表并结算水费，乙方在 

                       前缴清水费； 

2．水费结算采取                                         方式。 

四、供、用水设施产权分界与维护管理 

（一）供、用水设施产权分界点为计费水表处，水表前（含计费水表）为供

水企业产权，之后为用水户产权。 

（二）产权分界点水源侧（含计费水表）的管道和附属设施由甲方负责维护

管理。产权分界点另侧的管道及设施由乙方负责维护管理或者有偿委托甲方为乙

方提供维护管理服务。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因乙方责任不能抄验水表时，甲方可根据乙方上    个月的平均用水

量估算本期用水量。 

（二）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水质不间断供水。除高峰季节因供水能力不

足，经有关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被迫降压外，甲方应当按照合同规定的压力供

水。对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更新、改扩建供水设施确需停水的，应当提前 2

4小时通知乙方。因发生自然灾害或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及时通知乙

方，尽快恢复正常供水。 

（三）甲方设立专门服务电话实行 24 小时昼夜受理乙方的报修。遇有供水

管道及附属设施损坏时，甲方应当及时进行现场抢修。 



 

（四）如甲方需要变更抄读水表和收费周期时，应当提前 15天通知乙方。 

（五）乙方对计量水表准确度有异议的，可向甲方提出验表要求，由双方共

同向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通过计量认证的机构申请检定，乙方预缴检定费。

经检测，如水表误差超出国家规定范围（非因乙方责任造成），甲方应当无偿更

换，并承担检定费，当月水费按检定结果多退少补，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

失；如水表误差在国家规定范围内，检测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计费水表进行周期检定。 

（二）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进行计费水表复核和校验。 

（三）乙方有权对甲方收缴的水费及确定的水价向甲方申请复核。 

（四）乙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按期向甲方交水费。 

（五）乙方应配合甲方抄验表及协助做好水表等设施的更换、维修工作。 

（六）除发生火灾等特殊原因，乙方不得擅自开封启动无表防险（乙方消火

栓）。需要试验内部消防设施的，应当通知甲方派人启封。发生火灾时，乙方可

以自行启动使用，灭火后应当及时通知甲方重新铅封。 

（七）乙方不得擅自向第三人转供水，不得擅自改变用水性质及向合同约定

用水四至范围外供水。 

（八）由于乙方用水量增加，连续半年超过水表公称流量时，应当办理换表

增容手续。 

（九）变更或者终止用水，乙方应当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七、违约责任 

（一）甲方的违约责任 

1．因甲方责任造成停水、水压降低、水质量事故，应当支付乙方停水期间

正常用水量水费        %的违约金。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2．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停水、水压降低、水质量事故的，使乙方受到损失的，

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由于甲方抄错表而多收水费的，应当予以退还，并支付多收水费      

  %的违约金。 



 

（二）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不缴纳水费，除应补足应缴纳的水费外，还应当支付从逾期之

日起每日按应缴水费数额的        %违约金。没有正当理由或特殊原因连续 6

0天不交水费的，甲方可暂停供水； 

2．乙方擅自改变用水性质、向第三人转供水、向合同约定的四至范围外供

水、未到甲方处办理变更手续的，乙方应按实际用水性质的价格标准交纳水费，

补交水价差价，并支付应缴水费        %的违约金。 

八、合同有效期限 

本合同期限为        年，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本合同期限届满后 30天内，甲、乙双方均未

对本合同效力的延续提出异议的，则本合同期限自动顺延。 

九、合同的变更 

当事人如需修改合同条款或合同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

定，补充协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或向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申请调解。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其它约定                                                。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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